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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理事長：  
 
謝謝閣下於 2020 年 3 月 26 日電郵運輸署，表達	 貴會對本署就私人

駕駛教師執照全面檢討的意見。本署現謹覆如下﹕  
 
首先，本署感謝	 貴會支持提升駕駛教師質素的建議，包括提高申請

駕駛教師執照的門檻、新私人駕駛教師及現職私人駕駛教師必須分

別修讀由運輸署提供的職前課程及每三年一次的複修課程；以及所

有私人駕駛教師必須在其提供駕駛訓練時所使用的車輛展示駕駛教

師證。本署期望有關措施能提升駕駛教師的教學質素，藉以向學習

駕駛人士樹立良好榜樣。  
 
	 	 	 	 	 本署備悉	 貴會對建議增加第一組別私人駕駛教師執照基準數

目及私人駕駛教師執照簽發機制的意見。正如本署就檢討建議向業

界諮詢文件中所述，現時各組別有效駕駛教師執照數目的基準自

1999 年起維持不變，但駕駛考試的需求卻不斷上升，當中主要是來

自第一組別的駕駛考試。就第一組別而言，由 1999 年至 2018 年的

駕駛考試表格售出數字累積增長為 25.6%。而有效的私人駕駛教師

執照數目與駕駛測驗表格數目的比例亦由 1999 年的 1：74 上升至

2018 年的 1:104。而根據市場調查所得，考生亦普遍認為如要通過路

試，他們需要接受比他們實際所接受更多的學習時數。另外，現時

私人駕駛訓練市場上存在着個別私人駕駛教師因個人理由或市場需

求等不同因素而未能積極提供駕駛訓練。因此，本署認為有需要提

升第一組別 1	050 的基準至 1	170，以回應駕駛訓練需求。	
 
本署理解	 貴會憂慮社會經濟受新冠狀病毒疫情的打擊下會影響市民

學習駕駛的需求。然而，建議增加第一組別私人駕駛教師執照基準

數目的目的，是為回應駕駛訓練的長遠需求，以保證市場上有足夠

私人駕駛教師，讓學習駕駛者選擇以及提升他們的學習質素。現時

的目標是在 2020 年第四季度開始邀請公眾申請 169 個新的私人駕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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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執照，而由於考核申請人的資格需時，完成整個簽發新執照流

程需要一定的時間。  
 
	 至於建議將部分新簽發執照撥予第二、三組別私人駕駛教師及受限

制駕駛教師申請的目的，旨在善用駕駛教師的專長和人力資源。本

署在考慮調整駕駛教師執照簽發機制時，除考慮學習駕駛人士的需

要外，亦顧及公眾人士希望投身駕駛教師行業的意願，因此建議將

大部分新簽發駕駛教師執照數目給予符合資格的公眾人士申請，鼓

勵新血入行。  
 
	 運輸署在進行全面檢討的過程中，已透過不同的渠道，包括諮詢駕

駛教師業界代表和收集公眾意見，了解駕駛訓練的需要。本署所提

出的各項建議，包括提升第一組別駕駛教師執照的基準、調整簽發

新駕駛教師執照的機制，以及提升駕駛教師的質素，已平衡各持份

者的需要，並以公眾人士整體利益為依歸。本署會於本年 4 月 24 日

向立法會交通事務委員會滙報檢討結果及建議，及徵詢委員的意

見。  
 
感謝	 貴會對私人駕駛教師執照全面檢討的意見，本署期望	 貴會能

本著公眾利益為大前提，考慮現行私人駕駛教師執照安排的各項建

議。如有任何查詢，請致電 2714	1708 與下開代行人聯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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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運輸署處長  

          陳美寶女士, JP  
 
有關：非常關注 2020年私人駕駛教師執照發牌事宜  
 
     您好，本會極度關注近期有關私人駕駛教師執照事宜，本會在九十年代初

支持運輸署實行雙軌制，政府指定駕駛學校和私人執業師傅並存�，提供不同

類型駕駛訓練給予市民，多年來在均衡地健康發展,今年在私人駕駛教師發牌檢

討下，署方在發牌機制下由 1050調整基數至 1170個（增幅 11.4%），近

年私人駕駛教師市場需求已回落，不存在學生找不到駕駛教師問題，加上

2019年社會運動和今年初新型冠狀病毒影響，已經令私人駕駛教師生計大大

萎縮，本會堅決反對增加基數至 1170，但支持補發原有基數至 1050，以公

平、公正、公開讓香港所有合資格市民申請，不接受有個別人士可以有特別渠

道考取第一組別私人駕駛教師執照，全數以「公平、公正、公開」發牌。  
 
本會贊成提升私人駕駛教師的質素如下：  

1）提高駕駛教師的門檻，至少有六年駕駛經驗，及兩年內沒有不小心駕駛被

定罪或五年內沒有危險駕駛被定罪�。  

2）新私人駕駛教師必須修讀職前課程及每三年修讀運輸署提供的複修課程。  

3）強制展示駕駛教師證，保障學習駕駛人士得到真正駕駛教師服務。  
 
本會非常樂意與署方商討事宜，懇請  閣下慎重考慮，以免同業上有不必要的

衝突。  
 
如有疑問隨時聯絡本人 
 



駕駛教師協會-理事長  

黎文傑  
 


